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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

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教学管理，保证正常教学秩序，预防并及时

处理教学事故，促进教风、学风、校风建设，使教学事故认定和

处理有章可循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全体教职工必须强化爱岗敬业意识，加强思想政治

工作和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学习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避免教学

事故的发生。 

 

第二章 教学事故的认定 

第三条  教学事故是指教师(含兼职、教辅)及教学管理人员、

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失职或违反教学工作规定，从而影响正常的教

学秩序，影响教学环节的实施等，在教学实施或教学管理过程中

出现的失误或过错。 

第四条  学校成立由主管教学校领导、教务处、相关系（部、

院）负责人等人员组成的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委员

会”（以下简称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），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办公

室设在教务处，具体负责教学事故的认定工作。 

第五条  师生员工对教学事故的投诉，应以口头或书面形式

向被投诉人所在部门的领导或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办公室投诉

（投诉人必须提供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等，否则不予受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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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教学事故发生后，事故责任人应及时将事故情况向

事故责任人所在部门如实报告，所在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查分析，

认真查清教学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及其对教学工作的影响程度，

及时向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办公室提供书面报告，并指定有关人

员按照一事一表的方式，如实填写《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

情况登记及处理表》。填表时应明确列出责任人（可多人，但不

得以有关处室或集体代替）。部门领导对本部门事故故意隐瞒者，

或管理人员对发现的事故拖延不报者，应列为责任人。 

第七条  有关部门在接到投诉的 3 个工作日内，应将投诉的

情况以书面形式包括投诉人提交的书面材料一并转交给教学事

故认定委员会办公室。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办公室接到投诉材料

后，开展调查、核实工作，并出具初步处理意见，一般在 7 个工

作日内将处理意见及有关材料报送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。教学事

故认定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投诉材料，听取被投诉人所在部门意见

及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办公室初步处理意见后，应及时开展调查

认定工作，一般在 7 个工作日内将认定结果及处理意见提交校长

办公会审议。 

第八条  教学事故认定结果及处理意见经校长办公会议审

议通过后，由学校行文下发事故处理意见，通报教学事故相关部

门和相关当事人。 

第九条  教学事故的分类和级别 

（一）教学事故的分类。依据教学和管理等不同环节，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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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分为六类，即：课堂教学事故、实践教学事故、考试管理事

故、教学管理事故、教材管理事故、教学保障事故。 

（二）教学事故的级别.根据教学事故的性质及所造成的影

响程度分为Ⅰ、Ⅱ、Ⅲ三个级别：Ⅰ级为严重教学事故，Ⅱ级为

一般教学事故，Ⅲ级为教学差错。 

教学差错是指由于教师、教学辅助人员、教学管理人员以及

为教学服务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疏忽，对正常教学秩序、教

学进程和教学质量造成较轻较小影响的行为。 

一般教学事故是指由于教师、教学辅助人员、教学管理人员

以及为教学服务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直接或间接责任，导致对正

常教学秩序、教学进程和教学质量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。 

严重教学事故是指由于教师、教学辅助人员、教学管理人员

以及为教学服务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直接或间接责任，导致对正

常教学秩序、教学进程和教学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。 

（三）教学事故的分类与级别的具体认定事项详见附件1《教

学事故分类与级别》内容。 

 

第三章 教学事故的处理 

第十条  根据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关于教学事故的认定结

论，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办公室以《教学事故通知书》的书面形

式通知当事人。 

第十一条  根据教学事故的认定结论，对责任人的处置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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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责任人发生Ⅲ级教学事故 1 次，由责任人所在部门对责

任人进行通报批评教育，责任人在本部门作书面检查；责任人一

学期内累计发生Ⅲ级教学事故 2次，视同发生Ⅱ级教学事故 1次。 

2．责任人发生Ⅱ级教学事故 1 次，扣发一个月校内奖励性

绩效工资，在全校通报批评；一学期内累计发生Ⅱ级教学事故 2

次，除扣发二个月校内奖励性绩效工资外，给予行政警告处分；

一学期发生Ⅱ级教学事故 3 次，视同发生Ⅰ级教学事故 1 次。 

3．责任人发生Ⅰ级教学事故，视对教学影响程度及本人认

识态度，扣发二个月校内奖励性绩效工资，给予行政记过及其以

上处分。 

4．对教学事故的检举人或事故调查、处理的工作人员进行

人身攻击、报复，但尚未触犯国家法律者，经调查属实，视情节

轻重及认识态度，给予相关人员行政记过及以上处分。 

5.《教学事故分类与级别》未列的其他教学事故，由教学事

故认定委员会按其性质及造成的后果比照表中的事故等级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《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情况登记及处理表》

（一式四份）由责任人及有关单位保存。 

 

第四章  兼职教师教学事故的处理 

第十三条  对兼职教师教学事故的处理可依照附件 1《教学

事故分类与级别》的认定条款情形处理，教学事故一经核定，视

事故级别和情节给予以下处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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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Ⅲ级教学事故扣除发生事故当月课酬的 1/4，并在聘

用单位内部通报批评。一学年内累计发生 3 次Ⅲ级事故者，按Ⅱ

级教学事故处理。 

（二）Ⅱ级教学事故扣发发生事故当月的半个月课酬，登入

外聘教师信用记录表，并给予全校通报批评。一学年内累计发生

3 次Ⅱ级事故者，按Ⅰ级教学事故处理。 

（三）Ⅰ级教学事故给予辞退，扣发当月课酬，登入外聘教

师信用记录表，不再聘用。 

（四）兼职教师信用记录表一式三份，聘用单位、教务处、

组织人事处各一份。 

 

第五章  处理结果的申诉 

第十四条  为准确认定和处理教学事故，学校成立由校领导、

纪检监察部门、组织人事处、相关系（部、院）领导等人员组成

的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复查委员会”， 教学事故复查委

员会办公室设在纪检监察部门，受理有关教学事故责任人对处理

结果的申诉。 

第十五条  教学事故责任人对处理结果有异议，可在接到

《教学事故通知书》10 个工作日内，向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

事故复查委员会提出申诉，否则视为无异议，复查委员会在接到

责任人申诉申请的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查结论，并告知责任人

和相关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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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 因教学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还应追究责任人或

相关部门的经济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《教

师法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制订，由教务处负责

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揭阳职业技术学

院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教学事故分类与级别 

2.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情况登记及处理表 

3.教学事故通知书 

4.兼职教师信用记录表 


